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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志》，西晉陳壽（233–297）撰。是書分《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吳志》
二十卷，凡六十五卷。其書成，甚重於世。迨至南朝，宋文帝劉義隆令裴松之（372–

451）為之作注，流傳益廣。惟其時書已見異本，如《吳志•薛綜傳》「橫目茍身」句，
裴松之注云：「臣松之見諸書本『茍身』或作『句身』，以為既云『橫目』，則宜曰『句
身』。」1是劉宋之際，版本已有訛誤。且此書卷帙巨大，傳寫雕刊，易生闕誤。幸自
清以降研治是書者，雖不及《史》、《漢》之眾，亦不減三四十家。如趙一清《三國志
注補》、錢大昭《三國志辨疑》、李慈銘《三國志札記》等，可謂碩果甚豐。其中盧弼
《三國志集解》比次舊聞，甄覈異同，多發前人所未發。近人趙幼文研治《三國志》多
年，以殿本為底本，並兼及類書古注，則為《集解》後另一重大校理。2

前人研治《三國志》者，或疏其文義，或考證異文，罕以一專書所引《三國志》作
整體研究。3本文即欲以此發端，取唐初魏徵（580–643）等撰《群書治要》所引《三國

1
 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卷五三，頁1251。

2
 趙振鐸於其父趙幼文離世後將遺稿整理成書，名《三國志校箋》，於2001年由成都巴蜀書
社出版。

3
 《三國志》研究日趨豐富，切入點亦多前人所未涉及，例如黃文榮《論清代〈三國志〉之研
究：以校勘、評論、補注為例》（臺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7年）詳細剖析清
人《三國志》學的發展與其中缺失，綜論一代《三國志》研究概況；又如蘇杰《〈三國志〉異
文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將《三國志》異文作分類考析，並結合西方文獻理論
作研究基礎，此等論著皆有助推動《三國志》研究。另外黃惠賢於《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
發表的〈隋鈔本《三國志•蜀志》蠡測──《北堂書鈔》研究資料之一〉（2001年，頁1–10）、
〈隋鈔本《三國志•吳志》蠡測──《北堂書鈔》研究資料之二〉（2001年，頁11–25）、〈隋鈔
本《三國志•魏志》蠡測──《北堂書鈔》研究資料之三〉（2002年，頁20–58）三篇論文，
對於隋代《三國志》鈔本有詳細梳理，多有創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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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作詳細比次，對其版本、校勘等有關問題作一考論。本文所論，約有以下數端：
第一部份略論前人研究《治要》概況，以見本文大旨。第二部份略論不同《治要》版本
之關係，並舉其歧異之例。第三部份分類校勘《治要》所引《三國志》。其中採用《治
要》版本，以日本宮內廳所藏卷子本為主要參校本，並兼及諸類書及文獻資料，間下
己見，以補苴前人漏說。第四部份論及唐初所見《三國志》之卷帙、編次等版本問
題，以見《治要》引文定式之價值。

前人研究《治要》概況

《群書治要》，唐魏徵等奉敕撰。據《唐會要》卷三十六云：「貞觀五年〔631〕九月二 

十七日，祕書監魏徵撰《群書政要》上之。」4此書引錄文獻凡六十六種，保留唐初古
籍舊貌，故清人據之校勘、輯佚古籍者多不勝數，其中如王念孫《讀書雜志》、嚴可
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等皆創獲甚多。民國以後，措力斠證者如王叔岷等
亦多取證於《治要》。然而，自清以降學者所據，僅為日本光格天皇於天明七年
（1787）所刻之《治要》（即天明本《治要》）。今考日本藏有天明本之祖本，是即卷子本
《治要》。此本約鈔於鎌倉時代（1192–1333），早於天明本近五百年，理應更接近原書
舊貌。5

卷子本《治要》流傳不廣，一直未受學者重視。據筆者所檢，學界訖今校釋經、
史、子三部之專著，僅吳毓江《墨子校注》嘗參考卷子本《治要》，6至若其他著作，所
據皆為天明本《治要》。關於卷子本之價值，日人島田翰早有論述，其云：「是書所
載，皆初唐舊本，可藉以訂補今本之譌誤者，亦復不尠。」7吳金華2002年亦撰文略

4
 王溥：《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卷三六，頁651。

5
 關於《治要》卷子本、駿河版、天明本的關係，可參考拙文〈《群書治要》引《賈誼新書》
考〉，《雲漢學刊》第21期（2010年6月），頁62–90。

6
 吳氏花二十年之功，廣搜異本，條列校文，撰成《墨子校注》一書。其〈自序〉云：「尋此
久墜之緒，賴有古善之籍，故本《校注》徵引他書，一以善本為主。如《群書治要》用卷子
本及銅活字本。」見吳毓江：《墨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6。此書旁徵博
引，信而有徵，誠為校勘專著之代表作。《三國志》方面，吳金華創獲甚多，其論文及專
著間亦引用卷子本《治要》。惜其引用條目，亦屈指可數。至其校勘專著《三國志校詁》（南
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書目亦僅列出《宛委別藏》本《治要》，是其仍未見卷子
本之故。近年，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漢達古籍研究叢書》，其中不少類書
資料彙編皆引錄《治要》，且取卷子本為底本，如《唐宋類書徵引《淮南子》資料彙編》（2005

年）、《唐宋類書徵引《呂氏春秋》資料彙編》（2006年）等，可謂有識。
7
 島田翰：《漢籍善本考》（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據國家圖書館藏明治三十七年〔1904〕
東京民友社聚珍排印本，2002年），頁159。此書本名《古文舊書考》，出版者為顯明作者
旨趣，更名《漢籍善本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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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卷子本《治要》之文獻價值，並云：「古寫本《群書治要》有待大力地開發和利用。」8

惜此文發表後，學界至今仍未見進一步研究。就《三國志》而言，趙幼文遺著《校箋》
之整理者亦未取卷子本作比對，故其校訂，往往未得其實。

此外，《治要》引文多整段鈔錄，正文大字書寫，注文以雙行小字注出。至其引
書序次，亦皆合乎原書編次，足為考證之基礎。9可惜前人對於《治要》未嘗有深入探
討，有關研究多屬概述性質，例如唐光榮《唐代類書與文學》、趙含坤《中國類書》以
及《類書的沿革》將《治要》歸屬類書，對此書僅作簡單介紹。論文方面，張智武〈魏
徵與《群書治要》〉對《治要》於日本流播情況亦只略有提及。此外，沈宗約〈喜得《群
書治要》縮印本〉對釐清《治要》版本問題有可供參考之處。

另外，尾崎康〈《群書治要》解題〉、島田翰《古文舊書考》、呂效祖〈《群書治要》
及中日文化交流〉、吳金華〈略談日本古寫本《群書治要》的文獻學價值〉、周少文〈《群
書治要》研究〉、嚴紹璗《漢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日本藏漢籍珍本追踪紀實：嚴紹
璗海外訪書志》等並嘗論及《治要》之流傳問題，然而皆甚為簡略，僅屬介紹性質。
至於日人方面，除上述尾崎康和島田翰之外，著作亦頗豐，如井上親雄〈宮内庁書陵
部蔵群書治要古点の訓読 : 「ヲソリて」と「ヲソレて」〉、小林芳規〈金澤文庫本群書
治要の訓點〉等致力於訓點研究；又有綜論《治要》及其刊印經過始末的文章，如石
濱純太郎〈群書治要の尾張本〉、福井保〈天明本群書治要校刊始末〉、植松安〈群書
治要について〉、是沢恭三〈群書治要について〉等等。可惜皆未嘗對《治要》所錄古
籍作一系統考察，誠為大憾。

 《治要》引《三國志》足有四卷，其量僅次於《漢書》。10內容涉及今本《三國志》
共四十七卷，其徵引序次、版本等相關問題皆值得深論。屈直敏嘗云：「然而這些研
究成果〔指前人研究如盧弼《三國志集解》、吳金華《三國志校詁》等專著〕對利用類書
來校勘整理《三國志》的關注略顯不足。」11易言之，類書、書鈔作為一特定時代的文
獻淵藪，相對而言較能保留其時典籍之文字舊貌及體式。如能擷取此類專書所錄《三
國志》，進行全面考證，不但可以盡量恢復古書原貌，還可以從側面角度了解文獻流
傳的概況。

8
 吳金華：〈略談日本古寫本《群書治要》的文獻學價值〉，載《海峽兩岸古典文獻學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95。

9
 筆者嘗將《治要》所錄較之原書，驗其序次是否相合，如《治要》卷三九引《呂氏春秋》，依
次為〈貴公〉、〈去私〉、〈功名〉、〈論人〉、……皆同今本呂書序次，且《紀》、《覽》、《論》
之序次亦同今本。他如《孟子》、《新書》、《莊子》等並同。

10
 《漢書》有缺卷，故未能作一整體考察。

11
 屈直敏：〈敦煌寫本類書《勵忠節鈔》引《三國志》異文輯證〉，《敦煌研究》2007年第3期，
頁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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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本《治要》關係略論

《治要》約佚於中國宋末元初，阮元〈《群書治要》五十卷提要〉云：「《宋史•藝文志》
即不著錄，知其佚久矣。」12實考之未詳。此書《中興館閣書目》猶見記載，13《宋史•

藝文志》亦著錄十卷。14至若在日本之傳播，亦早有文獻紀錄。15本文重點所論，即
為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所藏卷子本《治要》。此本舊藏金澤文庫，缺卷四、卷十三、卷
二十，16約鈔於鐮倉時代，至為近古。日本元和二年（1616），德川家康下令以卷子
本為底本，以銅活字刊印《群書治要》，是為駿河版，惜世存無多。厥後尾張藩主家
有感於《治要》刊行百年而未得流行，遂再行校勘，編成付梓，即後人所謂天明本。
此本末有朝散大夫國子祭酒林信敬〈序〉，題為天明七年丁未（1787）四月，知其成書
於是年。後天明本於嘉慶年間輾轉回流中國，即為清代以來學者廣泛採用。惟檢日
人細井德民〈刊《群書治要》考例〉云：「我孝昭二世子好學，及讀此書，有志校刊。
幸魏氏所引原書，今存者十七八，乃博募異本於四方，日與侍臣照對是正。」17是知
其文字多經改動，已非《治要》原貌。至1989年，日本古典研究會將卷子本《治要》影
印出版，學林得見此《治要》祖本。此外，世所稀有之駿河版亦於2009年經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透過網絡發表。

12
 阮元：〈《群書治要》五十卷提要〉，載阮元：《揅經室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頁1216。前人對《治要》亡佚時間未有定論。近人張智武承阮元之說云：「《唐書》有記載，
自《宋史•藝文志》即不見著錄，《四庫全書》亦未收錄，可見此書不傳世久矣。」又呂效祖
云：「《群書治要》在唐朝滅亡後，即已在國內失傳。」見張智武：〈魏徵與《群書治要》〉，
《文博》1990年第3期，頁73；呂效祖（主編）：《新編魏徵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年），〈緒論〉，頁3。然南宋王應麟引《中興書目》及《宋志》並錄十卷，可知南宋時《治要》
未完全散失。阮元云《宋志》不著錄，固誤；呂效祖謂《治要》佚於唐代，亦考之未詳。

13
 《玉海》引《中興館閣書目》云：「十卷，秘閣所錄唐人墨蹟。乾道七年寫副本藏之，起第
十一，止二十卷，餘不存。」見王應麟：《玉海》（臺北：華文書局，1964年），頁1073。
《中興館閣書目》由秘書監陳騤領修，編成於宋淳熙五年（1178），是南宋猶見《治要》。

14
 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二○七，頁5300。

15
 藤原良房《續日本後記》及藤原時平《三代實錄》均載日本天皇筵講《治要》之事，其時約中
國唐代，是《治要》早已傳入日本之證。

16
 日本卷子本《治要》缺第四、第十三、第二十，凡三卷。島田翰《漢籍善本考》云：「佚其
第四、第十三、第二十三， 三卷。」（頁160）「第二十三」非是，當作「二十」，此涉下句 

誤增「三」字。中華書局鄧經元點校本《揅經室集》所載阮元〈《群書治要》五十卷提要〉作 

「惟闕第四、第十三、第二十三卷」（頁1216），此亦未詳考《治要》致誤，「第二十」當斷
句，「三卷」乃總其數，屬下。

17
 細井德民：〈刊《群書治要》考例〉，載《群書治要》，《國學基本叢書》本（上海：商務印書
館，1936年），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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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既知《治要》版本先後有次，天明本復經改動，則其文字當有異同。故當綜合
互校，方能得其文字之實。下文即列出卷子本、駿河版、天明本所引《三國志》原
文，以見其差異。18

例一：《魏志•武帝紀》：「為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

案：「祀其先人」句，盧弼《集解》云：「馮本『祀』作『視』。」趙幼文《校箋》云：「『視
其先人』語不可解，字當作『祀』。『視』、『祀』蓋以草書形近而訛。」19駿河版、天明
本並作「視」，20亦非。卷子本《治要》作「祀」，21當是《治要》之舊。《通志》卷七、《冊
府元龜•帝王部》、郝經《續後漢書》引亦作「祀」。22

例二：《魏志•武帝紀》裴注引《魏書》：「壞則補納，茵蓐取溫，無有緣飾。」

案：「補納」者，天明本「納」作「綴」，趙幼文《校箋》據天明本《治要》檢出此條。23卷
子本、駿河版並作「補納」，同今本，方是《治要》之舊。吳金華嘗舉此條以論《校箋》
整理者未有取卷子本《治要》核對，其說誠是。24唐宋類書引此條（如《初學記•器物
部》、《北堂書鈔•儀飾部》）亦無作「補綴」者，是知天明本作「補綴」乃後人所改。

例三：《魏志•后妃傳•武宣卞皇后》

卷子本：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列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
駿河版：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列土，  因夫爵。
天明本：案典籍之文，無婦人裂土， 因夫爵。
三國志：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

18
 本文所據《治要》版本如下：（一）卷子本：尾崎康、小林芳規（解題）：《群書治要》（東京：
汲古書院影印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手鈔本，1989年）；（二）駿河版：漢籍善本全文影象資
料庫（http://shanben.ioc.u-tokyo.ac.jp/）；（三）天明本：《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宛委別藏日本
天明（1781–1788）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三國志》則用中華書局陳乃
乾標點本。為使行文醒目，引文一概不另行出注。

19
 盧弼：《三國志集解》（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5年），卷一，頁五二下；趙
幼文（著）、趙振鐸等（整理）：《三國志校箋》（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頁58。

20
 天明本《治要》上有日人校語云：「『視』作『祀』。」（卷二五，頁一下）

21
 卷子本大字作「礼」，其旁記一「祀」字（卷二五，頁6）。

22
 鄭樵：《通志》（臺北：新興書店影印1935年上海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1963年），卷
七，頁139；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香港：中華書局影印明崇禎十五年〔1642〕刊
本，1960年），卷一三五，頁四上；郝經：《續後漢書》（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

年），卷二五，頁二八上。
23

 《三國志校箋》，頁68。
24

 吳金華：〈略談日本古寫本《群書治要》的文獻學價值〉，頁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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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列」、「裂」古通用。25此句本《禮記•郊特牲》「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26惟
駿河版、天明本脫共八字，致句義未完，疑非《治要》舊貌。卷子本所引正與今本《三
國志》同。

例四：《蜀志•董允傳》

卷子本：皓便辟佞諂，欲自容入。
駿河版：皓便辟侮諂，欲自容入。
天明本：皓便辟侮諂，欲自容入。
三國志：皓便辟佞慧，欲自容入。

案：今本作「佞慧」，《冊府元龜•臺省部》引同。27駿河版、天明本作「侮諂」，於義
不通，蓋是「佞」、「侮」形近致訛。卷子本則作「佞諂」。「佞諂」或作「諂佞」，《新序•

雜事五》云：「公玉丹徒隸之中，而道之諂佞，甚矣！」28是其用例。漢王子淵《四子
講德論》云：「佞諂者容入。」29「容入」以指「佞諂」之人，是知自漢已有此用例。駿
河版、天明本誤改，非是，卷子本所存疑為唐見本《蜀志》之舊，足資參考。

例五：《吳志•陸凱傳》：「先帝鑒之，以為身戒。」

案：天明本《治要》引此作「先帝覽之」，30不可從。31「鑒」者，古字或作「監」，象一
人置水於器皿，以照己貌。《尚書•酒誥》云：「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32是其例。
後人不懂「監」字之義，遂改作「覽」字而誤。高亨、池曦朝嘗指出今本《老子》第十章
「滌除玄覽」句，「覽」當讀為「鑒」，帛書《老子》正作「監」，此其例。33卷子本《治要》
引作「先鑒之」，雖脫「帝」字，惟有「鑒」字，可證。駿河版引同今本《三國志》，可與

25
 俞樾《諸子平議》「故下與官列法」句下云：「列讀為裂，裂亦分也，列、裂古通用。」見俞
樾：《諸子平議》，《國學基本叢書》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卷二，頁22。

26
 《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卷二六，頁950。

27
 《冊府元龜》，卷四六○，頁十二上。

28
 《新序》，《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江南圖書館藏明嘉靖翻宋刊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

年），卷五，頁十下。
29

 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影印廣雅書局刻本，1965

年），卷四二，頁八下。
30

 天字欄上有日人校語云：「『覽』作『鑒』。」（天明本《治要》，卷二八，頁十一上）足證作
「鑒」是《治要》原貌。

31
 據張元濟《校勘記》，知北監本、殿本、孔校本亦誤作「覽」。張氏又云：「『覽』字疑有誤。」
見張元濟：《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三國志〉校勘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
頁313。

32
 《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本，卷十四，頁449。

33
 說詳高亨、池曦朝：〈試談馬王堆漢墓中的帛書《老子》〉，《文物》1974年第11期，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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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子本互證。又《建康實錄》卷四、郝經《續後漢書》卷六十二、《冊府元龜•宰輔部》
引並同，34是其明證。

上文略舉五例以證諸本《治要》多有歧異，或能論定是非，或於義皆通。大抵卷
子本為鈔本，偶有筆誤；35駿河版以卷子本作底本，故其文字可與卷子本互為參證。
晚出之天明本嘗經回改，其文雖多與今本《三國志》同，惟恐非《治要》之舊。旅日學
者如楊守敬等亦嘗論及卷子本與駿河版之關係。先是日人島田翰《古文舊書考》云：
「以元和活字刊本《群書治要》，對校之於秘府舊鈔卷子本。……活字本之根於此書，
亦可知也。」36後董康《書舶庸譚》復有此論。37又楊守敬《日本訪書志》亦云：「《治要》
有鈔本、活字二種，……彼國亦別本互出，異同疊見，則亦何可略之？」38因此諸本
宜參伍比度，方能有效利用《治要》作校勘、輯佚之用。

諸本《治要》校勘《三國志》例舉證

前輩學者利用《治要》者，多稱許是書於校勘、輯佚之價值。清人王念孫多採古類書
以校正典籍，亦特別推重《治要》。《讀書雜志•晏子春秋序》嘗云：「因復合諸本及
《群書治要》諸書所引，詳為校正。」又〈墨子序〉云：「畢氏弇山重加校訂，所正復多
於前，然尚未該備，且多誤改誤釋者。予不揣寡昧，復合各本及《群書治要》諸書所
引，詳為校正。」39王氏重視《治要》，乃因是書引錄原文，罕有割裂、逕改之痕跡，
得存唐見本之舊。然天明本《治要》多逕改，故不足盡信。舉例而言，《吳志 •賀邵

34
 許嵩（撰）、孟昭庚、孫述圻、伍貽業（點校）：《建康實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卷四，頁69；郝經：《續後漢書》，卷六二，頁八下；《冊府元龜》，卷三二六，頁
十三下。

35
 田曉菲說每一個手鈔本都是獨一無二，同一文本加入了不同人的改動、重寫與刪削，「都
可能產生新的異文」。見田曉菲：《塵几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
局，2007年），頁8。卷子本《治要》在鈔寫過程中不能無誤，而且也不能如實無誤地反映
唐本原貌（即或原本亦當有訛誤），僅是一種「相對比較」的準確而已，然其價值亦即在於
此。因之，透過廣集《治要》版本，旁及他書引文，結合不同校勘方法，才能有效進行校
讎工作。

36
 《漢籍善本考》，頁452–53。

37
 董康云：「古寫卷子本。缺第四、第十三、第廿三，慶長紀州活字本即從此出。」見董康
撰：《書舶庸譚》，收入《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年），頁187。案作「第廿三」誤，說詳注16。
38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緣起〉，載楊守敬：《日本訪書志》，《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光緒鄰
蘇園刻本，頁六上。

39
 王念孫：《讀書雜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志六〈序〉，頁一上；志七
〈序〉，頁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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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宜特優育」句，40盧弼《集解》云宋本「時」作「特」。41趙幼文《校箋》亦謂作「特」
是，並舉《冊府元龜》作證。42駿河版、天明本並作「時」，當非《治要》之舊。考卷子
本正作「宜持優育」，「持」與「特」通。43《治要》早於《冊府元龜》近四百年，是知唐初
鈔本亦同，乃一有力書證。又《吳志•陸凱傳》「常留心推按」句，44盧弼《集解》云：
「馮本、毛本『按』作『接』。」45趙幼文《校箋》云作「按」者是，然僅謂：「按，察之也。」46

今檢駿河版、天明本並作「推接」，與馮本、毛本同，故趙氏未能據之作證。卷子本
《治要》引正作「留心推案」，「案」、「按」古通，47可據以訂正。

上舉兩例，足以為原書版本之外，提供一有力佐證，故引述以證成趙說。下文
即據中華書局陳乃乾標點本《三國志》為底本，分類臚列原文，間亦考論前人所議，
既欲正今本之訛，亦旨在顯明卷子本《治要》價值所在。

訛誤例

例一：《魏志•文帝紀》：「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

案：「非祀之祭」，吳金華〈《三國志集解》箋記〉引兩證以明當作「非禮之祭」，其一即
卷子本，其二為〈吳志•顧邵傳〉亦有此語。48吳說確鑿無誤。駿河版、天明本並作
「祀」，不可從。卷子本存《治要》之舊，當足取信。「禮」，古又作「礼」，49形與「祀」
近，故訛。沈約《宋書》卷十七、杜佑《通典》卷五十五並作「禮」，是唐前見本並無
誤。《冊府元龜•帝王部》引此作「祀」，50則宋本已誤。

40
 《三國志》，卷六五，頁1458。

41
 《三國志集解》，卷六五，頁六下。據張元濟《校勘記》頁327，汪校本亦作「特」。

42
 說詳《三國志校箋》，頁2012。

43
 《荀子•禮論》云：「持手而食者不得立祭廟。」《史記•禮書》「持」作「特」，是其例。見《荀
子》，《四部叢刊初編》影印古逸叢書本，卷十三，頁四下；《史記》（北京：中華書局，
2006年），卷二三，頁1168。

44
 《三國志》，卷六一，頁1407。

45
 《三國志集解》，卷六一，頁十二上至十二下。

46
 《三國志校箋》，頁1933。

47
 《史記• 封禪書》「召案綰」句，《漢書• 效祀志》「案」作「按」，是其例。見《史記》，卷二

 八，頁1384；《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二五，頁1215。
48

 詳見吳金華：〈《三國志集解》箋記〉，載吳金華：《三國志叢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頁62。

49
 李索對此有詳細論述，詳見李索：《敦煌寫卷〈春秋經傳集解〉異文研究》（北京：中國社
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頁42–43。

50
 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十七，頁487；《通典》，卷五五，頁1558；
《冊府元龜》，卷一五九，頁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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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魏志•齊王芳傳》

卷子本： 《書》 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駿河版：《詩》 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天明本：《詩》  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三國志：《詩》〔《書》〕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案：今本作《詩》者誤，盧弼《集解》云當作《書》，並引《吳志•孫權傳》此文亦作《書》
為證。51趙幼文《校箋》未檢出，或以為此乃《魏志》原貌，無庸改正。假令原文本作
《詩》，則無他證不宜妄改。中華書局標點本以（）表示刪之，〈校記〉云「各本均誤」，52

未詳所據。考「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語出《尚書•呂刑》，非出於《詩經》，大抵標點
本與《集解》所據在此。卷子本《治要》引此文正作《書》，足證唐見本《治要》所見《魏
志》作《書》，陳壽本無誤引。駿河版、天明本所引已非舊貌。《冊府元龜•諫諍部》
亦作「詩」，53是宋見本已誤，非卷子本無從是正。標點本所校雖是，然其未據卷子
本立論，僅以理校法判斷誤文。標點本多番修訂重印，其中校勘問題，仍未有妥善
處理，此吳金華〈中華書局標點本《三國志》修訂芻議〉一文已有所論。根據此例，亦
知整理者尚未善用他校法處理異文。

例三：《魏志•袁紹傳》裴注引《魏氏春秋》：「群談者蒙顯誅，腹議者蒙隱戮。」

案：趙一清《三國志注補》云：「『蒙』字〔指前「蒙」字〕，《後漢書•紹傳》及《文選》
皆作『受』字，是也。」54趙說誠是，惜未受重視，今為之補證如下。駿河版、天明本
並作「蒙」，不可從。「群談者受顯誅」正與「腹議者蒙隱戮」相對為文，今本上句作
「蒙」字者，蓋涉下文而誤。《海錄碎事•政事禮儀部》、《通志》卷一百一十三、郝經
《續後漢書》卷九並作「受」，55卷子本《治要》亦作「受」，是其明證。凡此，則知唐、
宋見本並同，當據以改正。

例四：《魏志•鮑勛傳》：「帝手毀其表而競行獵。」

案：吳金華《三國志校詁》云：「《藝文類聚》卷六十六、蕭常《續後漢書》卷三十九『競』
作『竟』，可從。『竟』猶言終究，本志〈辛毗傳〉：『帝欲大興軍征吳，毗諫曰……帝

51
 說詳《三國志集解》，卷四，頁十四下。

52
 《三國志》，頁1486。

53
 《冊府元龜》，卷五二六，頁十八下。

54
 趙一清：《三國志注補》，《續修四庫全書》影印遼寧省圖書館藏民國二十四年（1935）北京
大學影印廣雅書局本，卷六，頁二五下。

55
 葉廷珪（撰）、李之亮（校點）：《海錄碎事》（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卷二一，頁

917；《通志》，卷一一三，頁1691；郝經：《續後漢書》，卷九，頁二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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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伐吳，至江而還。』亦其比。」56吳說是。張元濟《校勘記》云殿本、北監本、汪校
本並作「竟」。57揆諸卷子本《治要》亦作「竟」，存唐本原文，可以證成吳說。駿河
版、天明本並同今本《三國志》，非是。

例五：《魏志•龐德傳》：「惟侯式昭果毅，蹈難成名。」

案：「惟侯式昭果毅」句難通。「式」當作「戎」，趙幼文《校箋》云：「紹興本『式』字作
『戎』，《通志》同。考《左傳•宣公二年》曰：「戎昭果毅，殺敵為果，致果為毅。」58

趙說是也。「戎」、「式」形近致訛。此語本之《左傳》，當作「戎」。今檢卷子本亦作
「戎」，59足為有力旁證。駿河版、天明本同今本《三國志》，不可從。張元濟記宋紹
熙本、大宋本、元本亦並作「戎」，是其版本亦有不誤者。60標點本見其義扞格仍不
選從別本，實未達其擇善之旨。蘇杰〈《三國志》今注今譯問題辨析〉嘗舉此例以見今
人注本多因失校而誤注。61實則注本之誤，乃承標點本而來。

例六：《魏志•武文世王公傳》裴注引《魏氏春秋》：「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
備。」

案：「尊尊之法雖明」句，駿河版、天明本引並同。竊疑後「尊」字本作「賢」，後人欲
與下句「親親之道未備」相對為文，故逕作「尊尊」。細繹其文，前引《左傳》「庸勳親
親，昵近尊賢」，又云「非賢無與興功，非親無與輔治」，62是「尊賢」、「親親」已有前
述，此句論魏之情況，正承此而來，故謂「尊賢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卷子本
《治要》與《冊府元龜•宗室部》63引此作「尊賢」，並其證。

例七：《魏志•盧毓傳》

卷子本：前此諸葛誕 等馳名譽，有四  窗 八達之謠，帝深疾之。
駿河版：前此諸葛誕 等馳名譽，有四  窗 八達之誚，帝深疾之。
天明本：前此諸葛誕 等馳名譽，有四  窗 八達之誚，帝深疾之。
三國志：前此諸葛誕、鄧颺 等馳名譽，有四（ 窗）〔聰〕 八達之誚，帝深疾之。 

56
 吳金華：《三國志校詁》，頁86–87。

57
 《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三國志〉校勘記》，頁74。

58
 《三國志校箋》，頁717。

59
 原文本作「我」，惟旁記「戎」字。

60
 《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三國志〉校勘記》，頁106。案張氏亦記明汲古閣本作「戎」，檢
汲古閣本實作「式」，張氏殆誤記。

61
 說詳蘇杰：〈《三國志》今注今譯問題辨析〉，《南京師大學報》2001年第5期，頁156。

62
 《三國志》，卷二十，頁592。

63
 《冊府元龜》，卷二八五，頁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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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華書局標點本據〈諸葛誕傳〉注改「窗」為「聰」，64趙幼文《校箋》謂無煩改易，
古自通用。65「誚」者，《校箋》云：「《白帖》卷四十三引作『謠』。……考『誚』具責讓
之義，於此不合，疑作『謠』者是。《國語•越語下》『諺有之』注：『諺，俗之善語。』
是『謠』、『諺』義近。」66趙說極是，惟僅一孤證，故謂「疑作」云云。今檢卷子本正作
「謠」，足為趙說提供一有力書證，是唐初見本猶不誤也。

例八：《魏志•和洽傳》

卷子本：玠信有謫主之言，當肆之朝市。
駿河版：玠信有謗上之言，當肆之市朝。
天明本：玠信有謗上之言，當肆之市朝。
三國志：玠信有謗上之言，當肆之市朝。

案：「謗」、「謫」雖並有「責」義，惟罕言「謫上」。「謗」有誹訕之義，方是，兩字形近
而誤。盧弼《集解》云：「馮本『主』作『上』。」趙幼文《校箋》云：「除馮本及蜀覆官本
外，各本俱作『主』。作『主』字者是。時曹操為魏公，則志似不應稱之為上也，且下
文云『以誤主聽』。亦稱操為主，馮本作『上』，疑非。」67趙說精審可從。卷子本《治
要》正作「主」，是唐本無誤之證。且《資治通鑑》卷六十七、《冊府元龜•臺省部》、
蕭常《續後漢書》卷四十二、《通志》卷一百一十六引並同，68當據改。末句當作「市
朝」，此本《論語•憲問》「吾力猶能肆諸市朝」，69卷子本誤倒。

例九：《魏志•高堂隆傳》

卷子本：以為天下倒縣，可為痛哭者一十 ，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歎息者六。
駿河版：以為天下倒縣，可為痛哭者一 ，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歎息者三。
天明本：以為天下倒縣，可為痛哭者一 ，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歎息者三。
三國志：以為天下倒縣，可為痛哭者一 ，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歎息者三。

64
 《三國志》，頁1494。此說當本之盧弼，《集解》云：「『窗』當作『聰』，見〈諸葛誕傳〉注引
《世語》。」（卷二二，頁三一下）

65
 說詳《三國志校箋》，頁855。

66
 同上注。

67
 《三國志集解》，卷二三，頁三上；《三國志校箋》，頁879。據張元濟《校勘記》頁125，宋
本、大字宋本、元本、汲古閣本、孔校本並作「主」。

68
 《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卷六七，頁2145；《冊府元龜》，卷四六○，頁
九上；蕭常：《續後漢書》（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卷四二，頁八上；《通
志》，卷一一六，頁1750。

69
 《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本，卷十四，頁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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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此句分列三事，實本於賈誼之疏。卷子本誤衍「十」字，不可從。惟末句今本作
「三」，獨卷子本《治要》引作「六」，孰是孰非，關係至大。考《新書•數寧》云「可為
長太息者六」，70《漢書•賈誼傳》載〈陳政事疏〉亦同。是知漢代見本無作「三」者。
又唐顏師古於同傳「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句下注：「誼上疏言可為長太息者六，今
此至三而止，蓋史家直取其要切者耳。」71是知顏氏所見《漢書》猶作「六」也，惟其奏
疏則僅止於三，未足其數。清人吳汝綸《漢書點勘》云：「疑當作三，作六者誤耳。
『民之賣僮』至『經制不定』為一事，教太子為一事，禮義、刑罰共為一事，則適三事
而已。《魏志•高堂隆》疏：『賈誼以為天下倒縣，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
為長歎息者三。』古本正作三。」72吳說不確。考《三國志》本取賈誼之說，年代既後
於《新書》、《漢書》，則其說未有實據。《吳志•華覈傳》云：「可謂長嘆息者六。」73

《吳志》、《魏志》乃陳壽手定，其數焉會不同？兩說必有一誤。竊謂此文當從《新
書》、《漢書》作「六」，《三國志》古本亦實作「六」。蓋或以為「痛哭者一」、「流涕者
二」，其次漸遞，故改為「長歎息者三」。檢卷子本《治要》引正作「六」，猶存唐初見
本之舊，是《魏志》本亦同於《吳志》之碻證。《冊府元龜 •諫諍部》引《三國志》已作
「三」，74則其至宋初已誤。惟明《歷代名臣奏議》引此作「六」，75足證傳本猶有不誤
者。準此，則吳汝綸以為傳本《魏志》作「三」者，乃傳鈔致誤也，不足為據。駿河
版、天明本《治要》並誤，是亦不可從。此非卷子本無從勘正，其價值於此可見。

例十：《蜀志•董和傳》：「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

案：吳金華《三國志校詁》云《治要》「財」作「貯」於義為長，又謂「儋石」與「財」義不
相屬。76後其〈《三國志校詁》訂補〉復舉《冊府元龜•將帥部》為證。77吳說誠是。此
字本作「貯」，後形近訛作「財」，後人以為「家無儋石之財」義通，故不知其誤。惟
「儋」本指肩挑，字或通作「甔」，本是陶制之容器，則其所指當是盛載糧食之器皿。
諸本《治要》作「貯」，正合此義。又蕭常《續後漢書》卷十作「家無儋石之儲」，《通志》
卷一百十八作「家無擔石之儲」。78《一切經音義》云：「儲，貯也。」79是儲、貯義同。

70
 《新書》，《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江南圖書館藏明正德長沙刊本，卷一，頁十下。

71
 《漢書》，卷四八，頁2260。

72
 轉引自閻振益、鍾夏（校注）：《新書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卷一，頁32。

73
 《三國志》，頁1465。

74
 《冊府元龜》，卷五三九，頁八上。

75
 楊士奇等：《歷代名臣奏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三一五，頁十三下。

76
 詳見《三國志校詁》，頁209。

77
 吳金華：〈《三國志校詁》訂補〉，《文教資料》1996年第2期，頁77。

78
 蕭常：《續後漢書》，卷十，頁八上；《通志》，卷一一八，頁1786。

79
 玄應：《一切經音義》，《國學基本叢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卷三，頁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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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陳書此語非只一見，《魏志•高堂隆傳》有「民無儋石之儲」，80是其例。準此，則
句或作「貯」、「儲」，意特指糧食，作「財」者非是。 

例十一：《吳志•三嗣主•孫休傳》：「政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

案：卷子本、駿河版「政」作「王」，天明本同今本《三國志》。盧弼《集解》云：「宋本
『政』作『王』，《通鑑》同，胡注：「王務猶言王事也。」趙幼文《校箋》云：「上文張布
以『懼防政事』諫休，休此語正承之而言，疑作『政』字為是，政事即政務也。《治要》
引亦作『政』，《季漢書》作『正』。馮本亦作『正』。宋本與《通鑑》作『王』疑或誤，胡
注疑非。」81趙說非是。此文乃孫休與張布語，作「政」、作「王」於義皆通，惟追溯版
本源流，則當作「王務」。趙氏疑作「政」，其說以《治要》最為碻證，蓋其成書於唐
初。《季漢書》乃明謝陛撰，年代已晚，未足為據。惟《校箋》用粵雅堂叢書本《治
要》，而粵雅堂本乃據天明本重刻，則其非《治要》原貌可知。今檢卷子本《治要》正
作「王務學業」，方是《治要》之舊。其與《通鑑》、宋本合，是知唐宋傳本無異，作「王
務」自當足信。準此，則知胡注所訓其來有自，當據正。

例十二：《吳志•虞翻傳》：「今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

案：趙幼文《校箋》云：「古寫本『得』字作『曾』，《御覽》卷四百八十三引『何得』作『曾
何』，《冊府》引無『得』字。」82天明本《治要》作「何得」，蓋據原書回改。卷子本《治要》
引作「何曾」，與古寫本同，是知晉、唐見本並一致。檢《御覽》卷四百八十三無此
文，趙氏誤引。惟卷八百四十六〈飲食部〉作「曾何自喻於彼乎」，與《治要》、古寫本
亦同，「曾何」兩字誤倒。又《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作「何自喻於彼乎」，83脫「曾」字。
準此，足證古寫本、卷子本《治要》存此文之舊，當據以改正。

訖今發見之《三國志》殘卷計有七種，當中涉及真偽、異文、出土時間等有關問
題，甚為複雜。其中《吳志•虞翻陸績張溫傳》寫本最受學界重視，中日兩地並有學
者取之核對傳本。84

 至其鈔寫年代，學界已定為晉人手鈔，殆無可疑。據劉忠貴〈敦

80
 《三國志》，卷二五，頁714。

81
 《三國志集解》，卷四八，頁十五下；《三國志校箋》，頁1601。

82
 《三國志校箋》，頁1833。

83
 李昉等（奉敕纂）：《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卷八四六，頁八上；卷四五

 三，頁六上。
84

 日人片山章雄嘗列表詳論《三國志》殘卷之研究情況，云：「3號寫本〔即《吳志•虞翻陸績
張溫傳》〕殘卷是中日兩國最為用心研究過的，其主要原因也許和殘卷的分量、重要性有
關。」見片山章雄（著）、季忠平（譯）：〈吐魯番、敦煌發現的《三國志》寫本殘卷〉，《文教
資料》2000年第3期，頁144。關於出土《三國志》寫卷研究梗概，可參肖瑜：〈百年來敦煌
吐魯番出土《三國志》古寫本研究編年〉，《藝術百家》2010年第3期，頁18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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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寫本《三國志•步騭傳》殘卷考釋〉一文，85〈步騭傳〉上限為晉元帝建武元年（317）
後，下限為晉孝武帝寧康元年（373）前。兩者書法類似，「是同一個時代的寫本」，86

 

則《吳志•虞翻陸績張溫傳》寫本鈔成之時，尚未有裴注，其年代之早，可以想見。
又卷子本《治要》與此寫本多有吻合，如今本〈虞翻傳〉「孟德輕害士人」句，「士人」
寫本作「士仁」，卷子本作「仁士」。又同傳「手殺善士」句，卷子本、寫本並無「手」
字。《治要》編成於唐太宗貞觀五年，與寫本相距約三百餘年而已。兩者文字多同，
而與今本多異，則其於校勘傳本，價值可謂鉅矣。前人多稱許寫卷存原書之舊，卻
未曾措意於卷子本之研究，故本文之撰，亦由乎此。

奪文例

例十三：《魏志•夏侯玄傳》

卷子本：臺閣總之，官 所第，中正所輩， 擬 比隨次， 率而用之。
駿河版：臺閣總之，官 所第，中正 輩 擬， 比隨次 率而用之。
天明本：臺閣總之，官長 所第，中正 輩 擬， 比隨次 率而用之。
三國志：臺閣總之，官長 所第，中正 輩 擬， 比隨次 率而用之。

案：中華書局標點本以「中正輩擬」為句，非是。駿河版、天明本《治要》並作「中正
輩擬」，亦非。卷子本《治要》上句脫「長」字，惟下句有「所」字，足證今本之誤。「官
長所第」與「中正所輩」結構一致，趙幼文《校箋》亦謂應以「擬比隨次」為句，並引《通
典》為據，其說精闢可從。87卷子本正作「中正所輩」，是唐初見本猶不誤也。此段皆
四字為句，「擬比隨次」四字連文，「比」、「次」義同，88是知「擬」字當屬下，上句脫
一字。檢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十八，亦作「官長所第，中正所輩」，89並是明證。
馬書成於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代稍晚。惟《治要》成於貞觀年間，而與馬書
合，是知唐元以降，猶有無誤之本（《冊府元龜•總錄部》引已脫「所」字，90則宋初
已有誤本）。中華書局標點本《通典》據此傳刪去原書「所」字，91反失其真。

85
 《敦煌學輯刊》第1期（1984年），頁45–50。

86
 郭沫若透過字跡、別本互較，亦謂寫本必是晉代所書，且可能是東晉鈔本。繆鉞更直言
此卷或許是張泓令人從陳壽家中鈔出的本子的轉鈔本。詳參郭沫若：〈新疆新出土的晉人
寫本《三國志》殘卷〉，《文物》1972年第8期，頁3；繆鉞：〈《三國志》傳鈔本的「祖本」〉，
《書品》1991年第2期，頁22–24。

87
 詳見《三國志校箋》，頁380。

88
 《史記•樂書》「比音而樂之」下張守節《正義》云：「比，次也。」（卷二四，頁1180）

89
 《文獻通考》，卷二八，頁266。

90
 《冊府元龜》，卷八二九，頁十三下。

91
 《通典》，卷十四，頁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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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十四：《魏志•武文世王公傳》

卷子本：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愆，故 當奄覆之。
駿河版：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愆，故 當奄覆之。
天明本：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愆，故 當奄覆之。
三國志：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 故，當掩覆之。

案：「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句，諸本《治要》引作「其微過細愆，故當奄覆之」，增
一「愆」字，「故」字連下句。《治要》引書於原文無所增加，92且「愆」字無由誤增，此
字當據補。「愆」者，《說文》云：「過也」，93是其義。「過」、「愆」兩字，多有並見之
例，《魏書》卷七：「幸克己復禮，思愆改過。」94是其比。「微過」與「細愆」相對為文，
並承前文「大罪惡」之語，「故」字屬下，於意通順。此傳鈔脫「愆」字，後人遂以「故」
字屬上，非是。《冊府元龜•總錄部》、《資治通鑑》卷七十三引同今本，95則宋後諸
本已脫「愆」字，非《治要》無從是正。標點本以「故」字屬上，實考之未詳。 

例十五：《吳志•張昭傳》：「臣雖知言不用。」

案：趙幼文《校箋》云：「《文選集注》引《鈔》、《御覽》引『不』下俱有『見』字。《實錄》
作『誠知言不見用』，『不』下亦有『見』字。當據補。」96趙說是矣。卷子本亦有「見」
字，是唐本同。駿河版與天明本並無，不可從。今檢之以證成趙說。

衍文例

例十六：《魏志•王昶傳》

卷子本：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 而立 身之本也。
駿河版：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 而立 身之本也。
天明本：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 而立 身之本也。
三國志：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 身之本也。

92
 語見王念孫《讀書雜志》：「凡《治要》所引之書，於原文皆無所增加，故知是今本遺脫也。」
（志九之九，頁十三下）案王說難以證實，亦難以證偽。惟王氏專於校勘，其中《讀淮南子
雜志》多據《治要》訂正得失，復據以補闕佚文，創見甚多。此語實其多年校勘之心得，可
備參考。

93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卷十下，頁十八上。

94
 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七上，頁146。

95
 《冊府元龜》，卷八九八，頁七上；《資治通鑑》，卷七三，頁2313。

96
 《三國志校箋》，頁1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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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盧弼《集解》引姚範之說，疑「行之」兩字衍。《校箋》申其說，並舉《治要》、《金
樓子》作證。97兩家所說並是。「行之而立」句義難通，「行之」兩字當涉「百行之首」
句「行之」兩字而誤衍，據諸卷子本、駿河版亦足以是正。「而」字承上啟下，句義自
明。鄭樵《通志》卷一百一十七引亦無「行之」兩字，98亦是其證。

例十七：〈吳志•虞翻傳〉：「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

案：盧弼《集解》云：「近人某氏藏燉煌出土舊鈔《吳志》殘卷，……舊鈔所舉，多不
足據。如本傳『手殺善士』，即指權手劍欲擊翻之事，鈔本無『手』字。」99盧氏所謂近
人者，蓋是海鹽張元濟。張氏《校史隨筆》中一節「古寫本之異同」列出宋本與《吳志•

虞翻陸績張溫傳》寫本之異同，末謂「寫本略有舛誤，然大都勝於宋本」。100盧弼對
此持異議，遂舉多證以見寫本之不足信。然而盧說似太輕率，古籍傳鈔，訛誤迭
出，其理固然。此寫卷距原書時代不遠，片言隻語，理當仔細考論，方下定斷，如
此例「手殺善士」句，盧說意謂寫本脫「手」字，趙幼文《校箋》則云：「『手殺善士』，
《類聚》卷二十四、《冊府》引無『手』字，與寫本同。『大王以三爵之後殺善士』，語義
已足，若著『手』字，是謂已殺之，與上文『欲殺之』意觸迕矣。」101趙說精闢無誤。
天明本據誤本《吳志》補「手」字，當非《治要》之舊。卷子本無「手」字，足為碻證。
「手」字乃涉上句「手劍」兩字而誤衍，原文當作「大王以三爵之後殺善士，雖翻有罪，
天下孰知之」，殆無可疑。《文選》李善注、《白氏六帖事類集》、《太平御覽》三引亦無
「手」字，102並是其證。且近人蔣天樞撰〈《三國志•吳書•虞翻張溫傳》校記〉一文，103

統校寫本，多有創獲，是知盧弼對寫卷多所訾非，未可茍同。

《治要》所見《三國志》版本考論

《群書治要》成書，欲以「採摭群書，翦截淫放，光昭訓典，聖思所存，務乎政術」，104
 

其中摘錄經、史、子三部典籍凡六十六種。今考是書，可知唐初所見《三國志》，除
文字以外，編次卷帙亦有不同。今先列出《治要》所引四卷名目如次：卷二十五：《魏

97
 《三國志集解》，卷二七，頁八下；《三國志校箋》，頁998。

98
 《通志》，卷一一七，頁1767。

99
 《三國志集解》，卷五七，頁七上。

100
 張元濟：《校史隨筆》（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年），頁25。

101
 《三國志校箋》，頁1832。

102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五三，頁二七上；《白氏
六帖事類集》，卷十一，頁110；《太平御覽》，卷四五三〈人事部•諫諍〉，頁六上；卷四 

八三〈人事部•怒〉，頁五下；卷四九七〈人事部•酣醉〉，頁三下。
103

 載蔣天樞：《論學雜著》（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53–58。
104

 魏徵：〈《群書治要》序〉，載卷子本《治要》，卷一，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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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上；卷二十六：《魏志》下；卷二十七：《蜀志》、《吳志》上；卷二十八：《吳志》
下。可知魏徵等摘引三《志》，份量非均。《魏志》本三十卷，分為上下；《吳志》本
二十卷，故其量稍次；《蜀志》本只十五卷，故《治要》所引，不過半帙。此外，《治
要》所錄不稱《三國志》，而各自別名，足證三《志》本各自為書，總其名則曰《三國
志》。105

 又檢《舊唐書•經籍志》，正史類下著錄《魏國志》，偽史類下亦分別著錄《蜀
國志》、《吳國志》，足與《治要》相互為證。《舊唐志》成於五代後晉出帝開運二年
（945），惟其基本上依據唐玄宗開元年間毋煚《古今書錄》刪削而成，是知唐代三《志》
各單本流傳也。

《三國志》序次非《魏》、《吳》、《蜀》辯

前人多有討論《三國志》編次者，例如李純蛟〈《三國志》書名稱謂考〉一文，謂《三國
志》書名稱謂歷來有歧說，故欲辨之。文章發揮繆鉞之說，列舉多證，申明《三國志》
一名手定於陳壽。又云：

這裡，還有一個事實是必須注意的，那就是三書在宋以前的排列次序，從北
宋雕版印刷以來，三書均按《魏》、《蜀》、《吳》的次序排列，而在北宋以前，
三書則一直是嚴格按照陳壽手定的《魏》、《吳》、《蜀》的次序排列的。這一
點，從《華陽國志•陳壽傳》和《隋書•經籍志》之《史部•正史類》、《史通》之
〈列傳〉、〈探迹〉〔「迹」當作「賾」〕篇，皆可得到證實。106

今本《三國志》序次為《魏》、《蜀》、《吳》，李說意謂北宋雕版之前，《三國志》之序次
本為《魏》、《吳》、《蜀》，且是陳壽手定，此說未可盡信。以下條列四證詳辯之：

一者，李氏所據，最早當是《華陽國志•陳壽傳》，此書為東晉常璩所撰，傳
云：「吳平後，壽乃鳩合三國史，著《魏》、《吳》、《蜀》三書六十五篇，號《三國志》。」107

此語雖列出《魏》、《吳》、《蜀》三志，然常璩所列，本可不依原書序次，復未可由此
而論斷出自陳壽手定。《隋書•正史類》云：「巴西陳壽刪集三國之事，唯魏帝為紀，

105
 陶元珍云：「《三國志》分之則為三書，合之則為一書。總名為《三國志》，並無歧異。」見
陶元珍：〈《三國志》篇目考〉，載張越（主編）：《後漢書、三國志研究》（北京：中國大百
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頁196。

106
 李純蛟：〈《三國志》書名稱謂考〉，原載《浙江學刊》（1993年）；收入《後漢書、三國志研
究》，頁254。案劉隆有於《齊魯學刊》1998年第1期（頁87–89）發表〈《三國志》中魏、吳、
蜀三書排列位次變化考〉一文，以為《三國志》原書序次為《魏》、《吳》、《蜀》，並舉多證。
李純蛟一文所提理據與劉說同，但謂此序次乃出陳壽手定。

107
 常璩（撰）、錢穀鈔（校）：《華陽國志》（臺北：世界書局影印明摹宋嘉泰本手鈔本， 1962

年），卷十一，頁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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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功臣及吳、蜀之主，並皆為傳，仍各依其國，部類相從，謂之《三國志》。」108觀此
可知魏帝為紀，魏臣、吳、蜀皆為傳，各記其事，仍未嘗明言二書之序次。李說「陳
壽手定的《魏》、《吳》、《蜀》的次序」，未知何據。至若《史通》兩文，〈探賾〉云：「陳
《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列傳〉又云：「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109

亦無明言先後。
二者，唐後史志，對是書皆有著錄。《舊唐志》於正史類著錄《魏志》，惟其於「偽

史類」則先著錄《蜀志》，後列《吳志》。《舊唐志》反映唐開元時書籍著錄情況，而《三
國志》則最早鏤板於北宋咸平六年（1003）。足證北宋之前，序次非全同李說。

三者，《群書治要》引書序次極有規律，例如史部依諸書所記時代摘錄（《史記》、
《漢書》、《後漢書》、《魏志》……），且每書所記大至紀、傳等分部序次，小至人物先
後，皆與今本大體匹對。然其中卷二十五、二十六引《魏志》上下、卷二十七則先引
《蜀志》，後廁以《吳志》。是亦知唐見本三《志》，不合於李說所謂《魏》、《吳》、《蜀》
之序次。

四者，今本《三國志》序次，當屬後人所定，此乃雕板印刷之影響。《太平御覽》
成書於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4），《三國志》猶未雕刻。今全面輯出是書並引《魏》、
《蜀》、《吳》三志之部類，其中《魏志》列之於前，隨後或列《蜀志》，或列《吳志》。如
〈車部•同輿〉之序次為《魏》、《蜀》、《吳》，〈兵部•騎〉則為《魏》、《吳》、《蜀》。《御
覽》每每先錄《魏志》，當非偶然，此或為宋人之習慣。惟其隨之或以《吳志》、或以
《蜀志》，則知雕板之前，序次猶未統一。

假令陳壽有意識地排列三《志》序次，則其以《魏》置首，理所固然。蓋陳氏以魏
為正統，蜀、吳僅為列傳故也。惟云陳壽手定《吳》、《蜀》兩志之先後，則無從考
定。且三書既本各自流傳，則《吳》、《蜀》兩書序次，當無定式，且亦無統一之必
要。《隋志》成於高宗顯慶二年（656），而《治要》成於貞觀五年（631），兩書相距不
遠，然所記不同，則知並無序次可言。

今本《魏志》編次考證

《治要》所錄《三國志》合四卷，摘錄文句涉及今本《三國志》共四十七卷，佔全書三分
之二以上。取之較以今傳本，其中《治要》所引《吳志》、《蜀志》各傳序次並皆與今本
一致，每傳之人物先後亦同，例如《治要》卷二十八《吳志》下最末引〈王樓賀韋華
傳〉，《治要》引各人物事蹟依次為樓玄、賀邵、韋曜、華覈四人，與今本合。惟《魏
志》稍有異同，今列出《治要》引《魏志》首十卷之序次如下：

108
 魏徵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卷二八，頁957。

109
 劉知幾：《史通》（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577年張之象刻本，1961年），卷七，頁十四下；
卷二，頁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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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紀〉 卷一
〈文帝紀〉 卷二
〈明帝紀〉 卷三
〈三少帝紀〉 卷四
〈董二袁劉傳〉 卷六
〈后妃傳〉 卷五
〈諸夏侯曹傳〉 卷九
〈荀彧荀攸賈詡傳〉 卷十

可知《治要》所錄《魏志》以〈董二袁劉傳〉廁前，〈后妃傳〉列後，今本則乙轉，後者
列卷五，前者列卷六。揆諸《三國志》體例，除《魏志》外，《吳志》亦有〈妃嬪傳〉。
其序次為：〈孫破虜討逆傳〉第一、〈吳主傳〉第二、〈三嗣主傳〉第三、〈劉繇太史慈
士燮傳〉第四、〈妃嬪傳〉第五……。〈妃嬪傳〉前廁〈劉繇太史慈士燮傳〉，清人已有
非議。康發祥《三國志補義》云：「劉繇、太史慈、士燮三傳若從《魏志》董卓、袁紹
之例，亦應列在嬪妃傳之後，不應列之於前。」梁章鉅亦云：「不知於例若何也。」110

實則兩人皆以《魏志》為是，執此以例《吳志》，故苦思不得其實。劉繇、太史慈、士
燮並割據一方，或受封於漢，或自領其兵，可謂稱雄一方之勢，其初本與孫吳無
異。及後諸人或其後，乃臣膺孫吳勢力，故其與孫吳臣下諸將非同一類。故此陳壽
置於吳主之下，妃嬪之前，乃欲以示有別。

以此例《魏志》，則其序次亦當同《吳志》，今傳本當誤。觀〈董二袁劉傳〉所記諸
人，亦一時之雄。董卓始為郎中，歷少帝、獻帝兩朝，擁兵自重，其時「公卿見卓，
謁拜車下，卓不為禮」。111他如袁紹、劉表，皆勢傾天下之輩，異於曹魏臣僚。傳
末，陳壽評詔殺田豐時，竟以項羽譬之。112此尤見壽視諸人皆握天下之政，與項羽
之割據本無殊異。史遷置項羽於本紀，列高祖之前，其意亦相類。

杭世駿疑陳壽將董卓闌入《魏志》，113實則一代所始，必有所因，故列其於《魏
志》，以見其承。是即劉咸炘所謂「凡一代所因先驅之人，例不在后妃、皇子之後，
馬、班本然」也。114今觀《治要》廁〈董二袁劉傳〉於〈后妃傳〉前，誠是唐見本《魏志》

110
 康發祥：《三國志補義》（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咸豐十一年〔1861〕泰州康氏家刻本，

1996年），卷二，頁一上；梁章鉅（撰）、楊耀坤（校訂）：《三國志旁證》（福州：福建人民
出版社，2000年），卷二八，頁725。

111
 《三國志》，卷六，頁176。

112
 陳壽評云：「昔項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羽遠矣！」（《三國
志》，卷六，頁217）

113
 說詳杭世駿：《諸史然疑校訂》（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1932年），頁5。

114
 劉咸炘：《三國志知意》，收入劉咸炘：《推十書》（成都：成都古籍書店影印庚午年〔1930〕
刊本，1996年），頁六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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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序次。陳壽一書體例嚴謹，亦無由自壞體例。準此，則《治要》實存古本《魏志》之
舊，其價值於此可見一斑。

裴注錯置別傳考證

據《治要》之體式亦可考定正文與注文之關係。陳琳嘗為袁紹作一檄表，以宣曹操之
惡行。今本〈袁紹傳〉正文云：「太祖至，擊破備；備奔紹。」115

 句後有裴注引《魏氏
春秋》所載此檄表內容。竊疑此注本不在此，乃屬〈王粲傳〉「袁紹使典文章」句下之
注文，後人誤將此注闌入〈袁紹傳〉。現分述其由如下：

一者，今本裴注引此檄於「太祖至，擊破備；備奔紹」句下，而無申述之語，斯
可怪也。蓋此傳未記田豐諫紹不宜攻曹操之語（《後漢書 •袁紹傳》詳記之），忽引此
注，則無所承。反之，〈王粲傳〉記陳琳事，云：「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假
定裴注屬此，則注中引錄陳琳所撰檄文，其文自順。「袁紹使典文章」句後，即接以
「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
身？何乃上及父祖耶？』」116

 正與注文所載檄表痛罵曹操祖父騰相應。
二者，《文選》卷四十四收陳琳此檄表，題為〈為袁紹檄豫州〉。後有李善注云：

「《魏志》曰：『琳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劉備。』」117「琳避難冀州」
云云，見於〈王粲傳〉中所附陳琳傳。其文如下：「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
氏敗，琳歸太祖。」118今本陳傳無載此檄，然則李善所見陳傳，本有此檄？是故清人
趙紹祖《讀書偶記》疑之，云：「今案〈魏志•陳琳傳〉並無此檄。」119竊謂李善不稱檄
表在〈袁紹傳〉，而引陳傳文句，是其所見裴注，本在「袁紹使典文章」句下，非在〈袁
紹傳〉之證。

三者，《治要》引《三國志》凡四卷，其中文句與今本皆可一一對應，未有跳接摘
錄之弊。是書引錄〈王粲傳〉所記陳琳之事，惟於「袁紹使典文章」句下，正有雙行小
注記此裴注，此其一有力旁證。魏徵、李善並唐初人，則知其見本一致。

然則此注何以闌入《魏志•袁紹傳》？范曄《後漢書》將此檄文收入〈袁紹傳〉，後
人但知范書成於後，以為其取法《三國志》，則壽書原文亦必作此，遂將陳傳裴注闌
入。不知范書未為陳琳立傳，故於其所撰檄文，附入〈袁紹傳〉中。例如今本《魏志•

王粲傳》附陳琳諸事，其中琳進諫何進之語，范書亦將其收入〈何進傳〉，則知范曄未

115
 《三國志》，卷六，頁197。

116
 同上注，卷二一，頁600。

117
 《文選》，卷四四，頁三下。

118
 《三國志》，卷二一，頁600。

119
 趙紹祖：《讀書偶記》，《叢書集成續編》影印1928年文淵樓叢書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
司，1989年），卷五，頁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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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琳立傳，故分割其事別入他傳。《後漢書》此檄末李賢注云：「流俗本此下有『陳琳
之辭』者，非也。」120今本《魏志•袁紹傳》引此檄末正有「此陳琳之辭」五字，足見兩
書關係甚深。

正文誤作裴注考證

《治要》引錄三《志》，體例嚴謹。每引一人，必先列其姓，次其字，復次其縣籍，此
其定式。其中卷子本或以粗圓黑點以示另開一傳，或以鉤號別之，或另行提寫，甚
易辨識。至若正文，則率以大字書寫，注文一律雙行小字。

今本《蜀志•董和傳》載董和離世後，諸葛亮追念之，常與群下謂其與董和等四
人相交之事，末云：「其追思和如此。」後有小注云：「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
人。為亮主簿，有忠藎之效，故見褒述。亮卒，為中典軍，統諸軍，封成陽亭侯，
遷中監軍前將軍，督漢中，假節領袞州刺史，至右驃騎將軍。濟弟博，歷長水校尉
尚書。」121初疑此注不類裴注體例，且似不應注於「其追思和如此」句後。檢趙一清
《三國志注補》云：「此注脫書名。」梁章鉅《旁證》復用其說。122是亦疑此文與裴注體
例不合。惟易培基《補注》云此段《通志》列作正文。123吳金華〈三國志待質錄（三）〉
本疑此注不脫書名，124乃裴注原文。惟吳文收入《三國志叢考》125一書時已刪此條。
吳氏其後撰〈《三國志集解》箋記〉一文，條列三證反謂此當為正文，第三證云：「本
文在《群書治要》古寫本中不作雙行小注。」126今案吳氏之說是矣。檢諸《治要》，亦
有引錄「偉度者」至「故見褒述」凡二十四字。惟其中天明本《治要》，以雙行小字注
出。卷子本《治要》，其字則作正文大字，且有鉤號以示另開新段。是卷子本所據《蜀
志》偉度本屬正文，非屬裴注。又參之後出之駿河版，則不但以大字寫出，且另開新
行頂格書寫，足以證成吳說。胡濟本是附傳，廁於董和之後，劉巴之前（宋蕭常《續
後漢書》序次亦同），非裴注也。唐本猶不誤，後人傳鈔誤將此文誤作小注，故以雙
行夾注書之。易培基檢出《通志》引作正文，是亦一有力旁證。天明本據誤本回改，
其謬大矣。中華書局標點本、趙氏《校箋》猶未改正，是未檢古本《治要》之故。近人
呂效祖標點本《治要》亦列作小注，則其所據亦僅天明本而已，明非《治要》之舊。

120
 《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六四，頁2399。

121
 《三國志》，卷三九，頁980。

122
 《三國志注補》，卷三九，頁一上；《三國志旁證》，卷二四，頁606。

123
 易培基：《三國志補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卷三九，頁二上。

124
 吳金華：〈三國志待質錄（三）〉，《文教資料》1998年第4期，頁91。吳氏謂趙一清所云「此
注脫書名」是「毫無根據的臆說」，並舉多例以證。

125
 吳金華：〈三國志待質錄〉，載《三國志叢考》，頁240–70。

126
 詳見吳金華：〈《三國志集解》箋記〉，載《三國志叢考》，頁1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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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論，卷子本《治要》引錄唐初見本，小至注文，大至編次卷帙，皆可正今
本之訛誤，其價值大矣。天明本《治要》經日人改動，已非《治要》之舊，故考證校勘
者，宜以卷子本為重，復參諸《治要》版本，方下論斷。

結 論

總結本文所論，可得下列數端：
一、卷子本《治要》引文與今本多有相異，且諸本《治要》相較，每見異文。張之

洞嘗云善本定義有三，其中第三即為「舊本」（舊刻、舊鈔）。今考卷子本《治要》年代
最為近古，足稱善本。且版本之優劣在乎比較，筆者全面比勘三種《治要》版本所引
《三國志》，則知卷子本雖偶有誤，然其多有勝於後出之駿河版、天明本者，是知三
書宜比較參詳，方能取之作證，其中卷子本更屬不可或缺之本。

二、《治要》版本有異，本身亦自有其訛誤。學者輕信，則易有誤校，舉例而
言，今本《蜀志•黃權傳》「須劉璋稽服，乃詣降先主」句，127吳金華云：「盧弼說：
『章懷注引此無『降』字。』推繹文理，『降』字在這裡不僅多餘，而且有文理不通之嫌。
今檢日本古寫本《群書治要》，其文也無『降』字。」128案「降」字無由誤衍，唐代見本
或有脫「降」字者。且吳說意謂「文理不通」，然「詣降」一詞多見，如《蜀志•張翼傳》
云「共詣降鍾會于涪」，129

 是其比。上句「稽服」一詞，胡三省注《通鑑》引此句云：「言
稽顙服從也。」130此僅謂劉璋臣服，未及黃權，故增一「降」字，亦由乎此。又《冊府
元龜》兩引，《通志》卷一百一十八引並有「降」字，131亦是其證。準此，則知吳說猶
可商榷。

三、本文以《群書治要》引《三國志》作研究切入點，乃欲考知唐見本《三國志》面
貌及其流傳梗概。透過與晉人寫本比較，可知卷子本《治要》與寫本多有相合。然則
卷子本洵古籍舊貌，其功大矣。大抵而言，鈔本傳鈔流傳至唐初，猶未有大異。迨
至今日，是書雖歷經名家校刊，惟文字已非其舊。近代學者多措意於寫本之校勘價
值，惟於卷子本《治要》罕見留意，是故本文舉以多例，既有可證成前賢之說者，亦
有發前人未發者，甚或非卷子本無以是正者，足證是書之價值。

四、《治要》所引《三國志》，除文字之外，諸如卷帙、編次、裴注排列等與今本
均不無相異之處。本文列舉四例，涉及是書版本等相關問題，其中有考論前人之

127
 《三國志》，卷四三，頁1043。

128
 說詳〈《三國志待質錄（三）〉，頁93。

129
 《三國志》，卷四五，頁1075。

130
 《資治通鑑》，卷六七，頁2129。

131
 《冊府元龜》，卷七二五〈幕府部〉，頁四上；卷二一五〈閏位部〉，頁二上；《通志》，卷一 

一八，頁1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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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亦間有新見。諸如論證今本裴注錯廁入〈董二袁劉傳〉等，既欲正今本之誤，亦
兼證《治要》存原書之款式體制，足為今人編書參考之用。

五、中華書局標點本《三國志》一再重印，影響極大。然當中關於校勘、標點等
方面，多有可商之處。最堪注意者，乃其校記數量不多，且未遍考前人成果，例如
《魏志 •蘇則傳》記蘇則「左遷東平相」句，盧弼《集解》已謂當作「河東相」，132辯之甚
詳，惟標點本未採此說。蘇則為相在前，東平王立國在後，兩字之差，歧異甚大。
《治要》引此亦作「河東相」，並是明證，信知當從盧說。近聞標點本《三國志》修訂稿
初稿將於2012年前完成，冀此稿集腋前說，旁及諸本《治要》，定能補苴罅漏，嘉惠
學林。

132
 說詳《三國志集解》，卷十六，頁六上。

ICS53lam(9)0507.indd   215 2011/7/5   11:28:06 AM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53 - July 2011

© 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ploring the Problems of Textual Analysis of
 the Sanguo zhi and Its Versions:

A Study with Reference to the Qunshu zhiyao 
Dated back to Japan’s Kamakura Period

(A Summary)

Lam Yat Yan

Although different scholars have studied the Sanguo zhi 三國志, much of the research was 
based on its original text as a starting point to shed light on its meaning or to compare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text. Little has been done to give an overview on how a particular 
book has cited the work.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compose 
the Qunshu zhiyao 群書治要 and four of its volumes (volumes 25–28) have quoted the 
Sanguo zhi. The primary version of the Sanguo zhi is, therefore, revealed in the four 
chapters of the Qunshu zhiyao. Having observed that not many studi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to discuss the format of the Qunshu zhiyao and the problems arisen in the process of 
citing the Sanguo zhi in the Qunshu zhiyao, the present study seeks to achieve three major 
purposes: (1) to make clarifications on the discrepancies found in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Qunshu zhiyao; (2) to make textual criticism on the extant versions of the Sanguo zhi with 
reference to the oldest version of the Qunshu zhiyao dated back to Japan’s Kamakura 鎌
倉 period, which was only published in 1989 and is thus rarely studied by scholars; and 
(3) to examine the Sanguo zhi in terms of its format and chapters’ sequence, etc. Findings 
from the Qunshu zhiyao have helped identify errors in the transmitted versions of the 
Sanguo zhi, including the order of the Liezhuan 列傳 (biographies), cited wordings and 
format, etc. This proves the need of refining the current versions of the Sanguo zhi and 
the tremendous value of using the Qunshu zhiyao as a reference. Qunshu zhiyao preserves 
the originality in the Tang dynasty’s work, and its version in the Kamakura period is 
particularly invaluable. Thus, a thorough examination on the citations in the Qunshu 
zhiyao and its format would contribute to the study of the Sanguo zhi.

關鍵詞：《群書治要》《三國志》卷子本  校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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